
关于长城嘉裕六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开放期到期后暂

停运作、不进入下一封闭期的公告

长城嘉裕六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 类份额 008171、C 类份额

008172，以下简称“本基金”）为定期开放基金，基金管理人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

金托管人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基金成立于 2019 年 12 月 19 日，本次开放期为 2026

年 3 月 30 日至 2026 年 4 月 27 日。

截至本次开放期最后一日（2026 年 4 月 27 日）日终，本基金的基金资产净值加上本基

金开放期最后一日交易申请确认的申购确认金额及转换转入确认金额，扣除赎回确认金额及

转换转出确认金额后的余额低于 5000 万元。根据《长城嘉裕六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以下简称“基金合同”）的约定，基金管理人决定于本基金本次开放期到期后暂

停运作，即暂停进入下一封闭期。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1、本次开放期到期日的下一个工作日（即 2026 年 4 月 28 日），开放期最后一日日终

留存的基金份额将全部自动赎回且不收取赎回费。为避免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因基金份额净

值的小数点保留精度受到不利影响，基金管理人可提高该开放期最后一日的基金份额净值的

精度。

2、基金暂停运作以后，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实际情况重启运作，在决定进入下一开放期

和封闭期的安排后提前公告。在后续封闭期及开放期内，本基金将依据基金合同的约定正常

运作。

3、本基金暂停运作期间，不收取管理费、托管费、销售服务费，基金运作的相关账户

继续保留。暂停运作期间所发生的费用，由基金管理人承担。

4、本基金暂停运作期间，可暂停披露基金净值信息，不更新招募说明书及基金产品资

料概要；如报告期内未开展任何投资运作，可暂停披露定期报告。

5、本基金暂停运作期间，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基金管理人可终止基金合同，无

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但须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及时公告。

6、本公告仅对本基金本次暂停运作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投资人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

情况，请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信息披露文件，还可拨打基金管理人客户服

务电话（400-8868-666）或登录基金管理人网站（www.ccfund.com.cn）咨询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 年 4 月 28 日


